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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 111 年第 11 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年 11 月 29日(星期二)下午 4時 30分 

貳、地點：高雄市政府四維行政中心第三會議室 

參、主席：陳市長兼召集人其邁 

肆、出列席單位(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梁黛嫻 

伍、主席致詞： 

陳顧問、李顧問、交通局張局長，與會各位委員及各單位代表好。 

 

地方選舉終告一段落，感謝顧問上個月的提醒，讓我們注意到選舉月所可能帶

來的事故增加，警察局也在各個選舉場合的周邊道路加強警力部署，以及維持重要

幹道的巡邏及見警率。 

 

而在道安工作的檢討上，截至 11月為止，111 年 A1 人數 161 人，較 110 年

同期已減少 9 人，市府團隊沒有鬆懈的本錢，更何況依歷史數據來看，秋冬更是事

故好發季節，例如初領照的青年族群上路等因素，都有可能造成事故，不可不防。 

 

上半年因為年長者 A1 事故比例佔 40%，市府團隊加強宣導的結果，10 月年長

者 A1 事故比例已降至 26%，顯見「宣導」有做有差；因此，要提醒長輩朋友不要

任意穿越馬路、依規定轉彎、遠離大型車，就需要民政局會同區公所持續利用各種

場合宣導，像是湖內、阿蓮，尤其是在郊區主要幹道與橫交小巷口，容易因速差大

而發生事故，公所可以增設提醒牌面；另由於 18-24 歲青年族群事故人數進入開學

季後持續增加，此部分需要教育局、教育部高雄市聯絡處及各大專院校延續開學宣

導的力道，尤其是超速、及年輕人流行的 24 耐(24小時騎機車環島，據了解已經有

A1 事故發生)導致疲勞駕駛的高事故風險，比照年長者事故防制宣導的作法，將道

路風險知識全面散播。 

 

最後歲末年終，民眾聚餐機會增加，本次道安會報也已提出示警，本人也有注

意到最近酒駕新聞增加，請務必超前部署，新聞局、經發局、衛生局、財政局主動

前往飲販酒場所加強宣導酒駕防制、交通局則協助各大計程車隊整備酒後代駕服務

車隊，最重要的，請警察局立即安排勤務執行酒駕臨檢、並發布執法新聞稿，以遏

制酒駕行為，謝謝，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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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交通事故統計分析(交通局) 

(一) 陳顧問勁甫： 

1. 簡報 P3~P5，青年族群、自撞事故比例偏高，應針對好發路段通盤檢視

道路設施，以工程手段防止憾事發生。 

2. 簡報 P20，透過辦理擴大道安會報邀請大專院校參與，是很好的作法，

教育小組可再深入了解學校宣導模式，例如機車考照的宣導，另目前許

多學校已將交通安全教育轉換為通識學分供選修，上述建議請監理小組

予以了解及協助。 

 

(二) 李顧問明聰： 

1. 簡報 P16，近 3 年的 12月份均屬事故高峰期、具有重現性，因此市府團

隊應於 12 月努力投入執法作業，以有效降低事故。 

2. 簡報 P12，非號誌化路口未停讓執法固然重要，但許多路口停車視距不

足，容易導致駕駛人無所適從，工程小組亦應檢視路口標線位置視距，

避免執法時致生爭議。 

3. 簡報 P19，營建署願意投入經費補助交通工程改善是相當難得的機會，

據了解本計畫亦有補助碰撞構圖平台建置，警察局可努力爭取。 

 

(三) 主席裁示： 

1. 青年屬今年增加較多之事故族群，教育確實是道安工作的重點之一，

交通局所提擴大道安會報、重點學校專案報告等作法相當具有創新

性，同意辦理。 

2. 內政部營建署 112年預計辦理之「校園周邊暨行車安全道路改善計

畫」，市府應全力爭取補助、改善道路環境，12 月 2 日所辦理之說明

會，請交通局、警察局、工務局、教育局、民政局務必派員與會，並

於王副秘書長「易肇事防制推動小組」管考此案。 

3. 年底尾牙聚餐多，聖誕及跨年假期又即將到來，酒駕絕對是執法小組

的防制重點；另配合交通部「非號誌化路口停讓」專案，請警察局針

對酒駕執法、非號誌化路口停讓執法等 2 大議題，於 12月發布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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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執法規劃，以達嚇阻之效。 

4. 列管案件部分，依交通局管考建議辦理，各列管案完成後均應提供量

化數據、成果照片供道安會報彙整。 

5. 其餘交通局及委員建議事項請各單位參考辦理。 

 

柒、指示事項列管案件報告： 

   主席裁示：依交通局管考建議辦理。 

 

捌、專案報告： 

(一) 交通事故防制策略報告(三民二分局) 

陳顧問勁甫： 

1. 簡報 P9，未依規定轉彎、闖紅燈執法數很高，但事故卻未明顯下降，

建議三民二分局應再深入了解原因。 

2. 簡報 P11，已發生 A1 的點位，若已改善完成，近年數據應會有下降趨

勢，因此已改善完成之路口，建議可抓近 3 年數據進行更精確的分析，

以了解改善成效。 

 

李顧問明聰： 

1. 簡報 P9，區公所簡報中，「側撞」也是三民區的主要型態，此型態可能

與路口違停影響視距有關，應加強執法。 

2. 精準執法率如何計算，再請三民二分局補充說明。 

 

張局長淑娟： 

三民二分局為下半年事故偏高的分局，其轄區大專院校較多，請持續加強

18-24 歲年輕族群交通安全之宣導。 

 

主席裁示： 

1. 從簡報中可得知三民區的易肇事路口、風險路廊多集中於重要幹道，如 

民族路、九如路等，宣導固然重要，但執法仍是各分局的本務，請三民

二分局務必落實精準執法，於易肇事路口、風險路廊加派尖峰時間警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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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也請針對顧問及與會先進所提及的路口違停、青年族群加強執法並

維持見警率。 

2. 其餘委員建議事項請各單位參考辦理。 

 

(二) 交通事故防制策略報告 (三民區公所) 

陳顧問勁甫： 

1. 對於轄區內里民宣導工作，區公所與警察局都很努力的在做，未來或許

可多做分工、各局處各司其職，快速、大量、全面性的傳遞相關交安訊

息。 

2. 針對大學端宣導工作，建議由教育小組統籌，透過與學校合作、建立常

態性的宣導模式，也避免警局、公所等局處多頭馬車，造成行政資源的

浪費。 

 

李顧問明聰： 

三民區公所可參考會前所播放的、由大寮區公所製作的地方性交安宣導影

片，其主題、宣導內容都相當明確，應可打動地區民眾的心。 

 

張局長淑娟： 

高雄市 10 大易肇事路口、10 大事故風險走廊有許多地點位在三民區，交

通局持續改善，也請警察局務必於上述地點精準執法。 

 

主席裁示： 

1. 感謝三民區公所的報告，今年三民區公所是第三個進來道安會報報告的

公所，前面大寮區、仁武區經過與道安顧問的意見交流後，目前 A1人

數均穩定控制中、大寮區甚至脫離前三大行政區，值得嘉許；因此，許

多大寮區、仁武區所參採的作法，例如結合地方仕紳拍攝宣傳短片、各

種聯歡活動置入交安宣導等，請三民區公所務必學習。 

2. 三民區事故上升，相信與民眾大多使用私有運具很有關係，市府為推廣

公共運輸、減少私有運具使用，明年輕軌工程將挺進三民區，施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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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請捷運局、交通局、警察局落實施工交維措施，並派遣足夠警義交

維持工區周邊交通秩序，新聞局、區公所亦應全力宣導改道資訊、拜會

沿線居民，嚴防因輕軌施工所導致的交通事故。。 

3. 其餘委員建議事項請各單位參考辦理。 

 

玖、各工作小組業務檢討報告：同意備查。 

 

拾、散會：下午 5時 0 分。(以下空白)  


